苏州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招生承诺书

为贯彻国家教育部、省教育厅、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精神和苏州科技大学各项要求，切实维护学校继续教育办学的品牌形象，规范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，我站郑重承诺： 

1、 遵循“两严格、两禁止”招生原则

1．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组织成人高等教育生源，组织的生源应符合成人高考报考报名资格；
2．严格执行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学费收取标准，不以苏州科技大学名义捆绑收取除学费以外的其它费用；
3．禁止做分支机构、不衍生点外点，点外班；
4．禁止转移招生职责和权利行为，不委托中介机构（或个人）代理招生，不有偿组织生源，不以苏州科技大学名义与任何第三方签订委托招生协议。

二、规范招生宣传
1．以苏州科技大学统一印制的招生简章做为宣传资料，不自行印制招生宣传资料；
2. 在当地平面媒体及门户网站发布招生信息和宣传广告，内容及链接地址按要求报继续教育学院审批；
3．招生咨询无虚假、夸大和随意承诺现象。

在合作办学中，若发现我函授站有以上违规行为，同意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停止本站招生工作；情节严重，可终止双方合作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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